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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莊皓昭

聯絡電話：02-23566107

傳真：02-23565508

電子信箱：moi1660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民字第109022232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01000000A109022232100-1.pdf)

主旨：為降低民眾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風險，請轉知並輔導

所轄宗教團體近期辦理宗教集會活動時，應依中央流行疫

情指揮中心制定之「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』因應指引：

公眾集會」落實各項防護措施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宗教集會活動通常人潮擁擠且持續時間較長，可能增加呼

吸道傳染病之傳播風險。為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

肺炎)疫情持續擴大，本部前以109年2月10日台內民字第

10902220661號函請貴府(局)轉知所屬宗教團體，於辦理宗

教集會活動時，應注意各項防護措施並向相關人員進行防

疫宣導，以維國人健康。

二、為利宗教團體瞭解疫情期間辦理宗教集會活動應注意之相

關事項以茲依循，請再轉知並輔導所轄宗教團體近期辦理

宗教集會活動時，應依據旨揭指引落實以下防護措施：

(一)於集會活動前，應預先進行風險評估及建立應變機制，

必要時得邀集地方宗教及衛生機關(單位)共同討論，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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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宣導患有氣喘等慢性肺病者宜避免參加活動，患有呼

吸道症狀或發燒情形者，則不應參加；另現場應規劃防

疫相關設施及備妥清潔防護用品。

(二)集會活動期間，應加強衛教宣導、強化個人衛生防護、

保持環境衛生並供應足量之清潔防護用品，另應關注中

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疫情狀況，倘發現符合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者，應立即依訂定之應變機制

處理、通報及配合調查。另可視疫情發展情形，與衛生

單位討論活動是否需調整、延期或取消。

(三)應訂定全體工作人員健康監測、異常追蹤處理機制、因

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之請假規則及人力備援規劃等。相關

資訊若有疑問，請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洽詢。

三、檢附旨揭因應指引1份供參，若需該指引電子檔，請至衛生

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下載，網址(https://www.cdc.gov.

tw/File/Get/3z8ZX8f9cWLA6SmeMq-qTw)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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